附件1

参与比选采购报名回执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和旅游局：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确定参与北京海淀三山五园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宣传工作项目执行公司比选政府采购项目，特此回函确认。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供应商全称（并加盖公章）:
附件：1、营业执照（复印件）
2、以往开展同类项目的证明材料

年   月   日

